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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上海化工研究院!以下简称化工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陈伟

元#程尚雄#强剑康#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索托普公司"#江

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苏州公司"侵犯其商

业秘密$ 一审判决陈伟元等侵犯商业秘密$ 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上诉

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件要点

关于委托专家鉴定机构的合法性及对专家鉴定意见的采信$

基本案情

化工院 !"#! 年开始立项研发使用 $%!&$%’ 化学交换法生产 !($ 标记化

合物% !")" 年建立 !($ 生产车间正式投产%!""" 年起向国外出口 !($ 标记化

合物$*++! 年该技术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百佳$在埃索托普

公司生产 !($ 标记化合物之前% 化工院是我国唯一生产 !($ 标记化合物的单

位$

陈伟元&程尚雄&强剑康原为化工院技术骨干%陈伟元&强剑康因工作之便

掌握了 !($ 技术$*++! 年 , 月埃索托普公司成立%由程尚雄组织%陈伟元&强剑

昆山埃索托普化工有限公司等诉

上海化工研究院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案号-!*++("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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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程尚雄三人相继从化工院辞职"到埃索托普公司担任 !"# 产品的生产管理

和技术开发工作#

陈伟元!程尚雄!强剑康!埃索托普公司在之前审结的刑事案件中终审以侵

犯商业秘密罪定罪"该案负责刑事侦察的当地公安机关委托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科委%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化工院的 !"# 技术具有五

大类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 埃索托普公司与化工院使用的 !"# 技术和

生产装置基本相同&依据埃索托普公司提供的公知技术的资料"不可能设计形

成该公司目前使用的 !"# 技术和生产装置’ 一审法院采信了该证据’

本案审理中" 埃索托普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用以证明 !"# 技术为公知技术

的(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两份技术文件以及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

心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因提供的(小试报告)非原始文件"(工业

化设计)为电子文本"均由埃索托普公司单方向鉴定部门提供"一审法院未予采

信’

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化工院 !"# 技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属于化工院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判决五被告的行为构成商业秘

密侵权’

埃索托普公司和汇鸿苏州公司上诉称" 对 !"# 生产技术和设备是否属于

商业秘密"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专家意见"上海市科委不具备鉴定资质"其进行

鉴定与有关法律规定不符’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业秘

密*

$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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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

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第三款&本条所称的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

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

要点分析

针对埃索托普公司对本案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专家意见的质疑#二审法院

认为#委托上海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并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上海市科

委具备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和鉴定方式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经过对有关证据的

审核认定#并采纳其鉴定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出

具的咨询报告书# 并未确认用来证明 !"# 技术为公知技术的两份技术文件与

埃索托普公司实际使用的技术和生产装置之间的关系#未能否定上海市科委专

家鉴定报告的结论#加之埃索托普公司在一审中对)小试报告*和)工业化设计*

这两份关键技术文件的真实性未能以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等原因#一审判决对科

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根据上述两份技术文件作出的结论不予采信#也于

法不悖%

判决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指定权威性的专业组织为鉴定部

门#组织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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